2019年度蓝山县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

绩效评价报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湘诚审专【2020】    号
蓝山县财政局：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根据关于印发《<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 财预〔2020〕10号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湘政发〔2012〕33号）、《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永政发〔2013〕24号），结合《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（中介机构评价）》（蓝财绩〔2020〕4号）等文件精神的要求，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，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应急管理局2019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项目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，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，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。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19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湘财企指〔2019〕37号），2019年度安排蓝山县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36万元，其中省级安全生产示范县创建26万元，2018年度省级安全生产奖励资金10万元。主要用于安全生产工作方面的支出，包括宣传费，办公费，劳务费等支出。
（二）项目目标
1、总体项目目标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19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湘财企〔2019〕37号）。通过安排2019年蓝山县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，要求加快排除安全隐患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强化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，形成安全生产保障长效机制，促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。
2、具体项目目标
根据湘财企〔2019〕37号文件为下达资金通知，其中第一点要求完成资金审核、拨付组织工作，要求尽快将资金安排到具体项目，做好预算公开工作，具体用于蓝山县组织开展的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非煤矿山、建筑施工、道路交通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演练等费用。
（三）项目绩效依据
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19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湘财企〔2019〕37号）和《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湘财预〔2015〕163号）文件精神和要求，强化蓝山县2019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提高自然灾害救灾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。我们对蓝山县2019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36万元实施了绩效评价。
 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2019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36万元进行绩效评价，强化蓝山县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保证项目顺利实施。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、制度，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，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过程  
根据2019年10月下发的《蓝山财政局关于开展对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蓝财绩〔2020〕4号）的要求，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。2020年11月，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。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：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、询问，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，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；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、项目实施方案、合同、账簿、记账凭证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，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；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，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。
三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安排落实、总支出等情况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根据2019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湘财企〔2019〕37号）蓝山县2019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为36万元；2019年实际到位36万元，到位率100%。由财政直接拨付至应急管理局30万元，直接拨付至太平圩镇6万元，应急管理局实施监管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蓝山县2019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共计支出354,826.00万元，结余5,174.00元，执行率达98.56%。

拨付至应急管理局30万元，无结余。支出明细如下：办公费支出29,815.00元，餐饮费支出29,036.00元，差旅费支出9,994.00元，交通费支出22,586.00元，考试报名费8,265.00元，劳务费27,200.00元，水泵费2,127.00元，网络通讯费28,778.00元，宣传资料费137,651.00元，招聘服务费3,648.00元，奖金支出900.00元。  

拨付至太平圩镇6万元，结余5,174.00元。支出明细如下： 付应急管理宣传费用7,400.00元，付安监站电费3,289.00元，付接访费11,960.00元，拨款到派出所10,000.00元，油卡充值10,000.00元，付扫黑除恶资料费7,500.00元，付安全生产版面费4,677.00元。      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蓝山县应急管理局印发了《蓝山县应急管理局财务内部控制管理制度》、《蓝山县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相关制度，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，费用开展未按专项资金使用办法执行到位，未专项核算，从日常公用经费列支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蓝山县应急管理局申报使用上级专项资金时，按照资金使用计划填报《蓝山县财政局上级追加专项值标拨款申请表》报县财政业务股室、分管领导、局长审批，将审批后的《蓝山县财政局上级追加专项值标拨款申请表》交县财政预算股，由预算股下达用款指标后，申请单位在系统内录入用款计划，报业务股室审核，经国库审核、资金拨付后方可使用，并分别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财务、会计制度进行核。
（三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安全生产专项资金重点用于蓝山县委、县政府对安全监管、公共安全体系、专项整治、宣传教育等方面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“一把手”负责制，多举措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全面开展道路交通、建筑、消防三大行动，深入开展“打非治违”专项整治行动，深入推进安全监管“强制法防事故”集中整治行动，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，全面开展建筑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强制执法严管控专项整治行动。
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(一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蓝山县应急管理局通过明确全县安全生产责任，厘清了党政领导、县直部门责任，做到“照单履职、照单监管、照单审计、照单追责”；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。率先在全省应急系统组建了一支直属应急管理局的作风优良、装备先进的综合应急救援大队。2019年9月底，经过公开选调，30名综合应急救援大队队员全部到位，应急救援大队正式组建完成；持续开展“三大行动”，强力推进“强执法防事故”行动，常态化开展“打非治违”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扎实开展。以扎实开展安全生产“七进”活动为依托，以“安全生产月”为核心，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咨询日、防灾减灾宣传周、119消防宣传月等活动。

（二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1、项目实施的效益指标分析
蓝山县2019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项目的实施，对安全生产进行了有效的监管，避免安全事故发生，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，避免造成经济损失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；对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实行监管和处理违禁生产，有利于保护环境，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；同时大力开展宣传工作，对推进安全生产有长远的影响作用。

2，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通过对安全生产实施监管，处理违禁生产和加强安全生产及预防的宣传工作，对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有积极作用，得到民众的支持，满意度较高。

五、评价结论

综合上述分析，项目执行科学合理，总体符合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的要求，项目总体完成较好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，提高了受益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。但在会计核算和专项资金使用等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。结合《2019年度蓝山县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》的评价结果，得分85分，财政支出绩效为“良好”。
六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未专项核算

《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19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湘财企指[2019]37号）下达资金360,000.00元，费用核算从日常公用经费中列支，未计入安全生产专户核算。            

（二）资金支付依据不充分

2019年10月23号凭证，付选聘复检租车费1,050.00元，后附附件无关于复检的会议文件或通知。

（三）财务审核不严谨

1、发票抬头不规范

蓝山县应急管理局存在部分发票抬头不规范的情况。如：2019年10月22号凭证，付体检人员租车费1,960.00元，发票抬头为“蓝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”；2019年10月24号凭证，付人力资源服务*招聘服务费3,648.00元，发票抬头为“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”；2019年11月15号凭证，付蓝山县彭姐私房菜馆餐饮费883.00元，发票抬头为“蓝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”。

2、报账不及时
蓝山县应急管理局存在部分跨期报账的情况。如：2019年11月24号凭证，应急管理局付舜水农庄接待餐费3,613.00元，其中一笔292.00元的餐费发生时间为2018年12月4日发生；2019年9月3号凭证，发放2017年“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”知识竞赛奖金900.00元，存在跨年报账的问题。
3，资金使用不规范

蓝山县应急管理局存在资金使用不规范的情况。如：2019年9月3号凭证，发放2017年“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”知识竞赛奖金900.00元，不符合湘财企指［2019］37号第二点关于规定专项资金使用范围“只能用于安全生产工作方面的支出，不得用于发放个人奖金。”的规定。
（四）专项资金划分不明确

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资金使用范围宽泛，与应急管理局公用经费无明确区分，缺少明细化的资金安排表。
七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加强财务管理，实行项目管理，按照项目单独核算，专项核算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（二）加强对原始凭证的审核、完善审批手续，加强单位财务管理。单位的财务人员根据《会计法》对不合理的开支坚决不予报销。同时要加强对经济业务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核，对于内容不真实，手续不齐全原始凭证拒绝支付，做到日清月结，按期报账的情况。应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审核，保证专项资金使用符合要求，促进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。
（三）要严格落实项目资金管理责任，绩效目标与资金使用挂钩，做到资金分配明细化和量化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
附表：2019年度蓝山县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
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          湖南分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             中国·长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30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